附件二：
温馨提示：申请人办理委托还贷业务后，仍需按月正常还款，请确保还款账户资金充足，避免逾期。

委托按年划转住房公积金还贷协议

               编号：
 委托方（甲方）：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受托方（乙方）：龙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甲乙双方就甲方授权委托乙方从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划款用于偿还借款本息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授权委托乙方每年从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账号为                  ）直接划拨至      公积金贷款账号（开户行           账号为                      ），逐年偿还      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划款额度为甲方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全部余额，取百元以上整数。
二、首次委托划款自       年    月开始。
三、乙方须按时从甲方公积金账户划款至贷款账号内。
四、乙方办理冲还贷业务时若发现甲方及其他还款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余额已超过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将停止办理，并电话联系主借款人到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手续。
五、乙方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贷款操作时发生差错的，委托人有义务配合乙方按规定进行纠错。

六、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的单位、身份证号码、婚姻关系、联系电话等发生变化，应在5日内到乙方处办理委托变更手续。否则，由此造成的法律纠纷及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七、本协议经甲方签字、乙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八、甲方需终止协议的，应在规定的提取住房公积金还贷时间一个月前到乙方处办理终止委托手续。

若因没有及时办理终止委托还贷手续，造成已经提取还贷等违背甲方意愿的，由甲方自己负责。

九、本协议的效力在借款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还清后自然终止。

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和公积金缴存银行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公章）

家庭电话
手机号码                      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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